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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背景与来源

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机关、

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。在我国，公共机构体量大、节能潜力

大、示范性强，是节能降耗工作的倡导者，也是先行者和推

动者，有责任在节能降耗管理中做出表率，在降碳工作中发

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是全社会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

决策的重要领域。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以降碳为重

点战略方向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。

《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》明确，“十四五”期间

要优化完善能耗双控制度，加强能耗双控政策与碳达峰碳中

和目标任务的衔接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要创造条件

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，加快形成并完

善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。

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进一步落实中央决策

部署，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“十四五”

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》，要求建立健全碳排放管

理制度体系，建立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，碳排放总量控制

为辅的制度，指引公共机构开展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首次

制定公共机构碳排放相关指标；出台《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

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，要求强化绿色低碳

管理能力建设，研究出台相关碳排放核算指南标准，并将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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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，将碳排放量纳入能

源资源消费统计指标体系，倡导有条件的地区 2025 年前实

现公共机构碳达峰、全国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 2030 年前尽

早达峰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

府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

源资源绿色低碳发展，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，自

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、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同有关单

位先后制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

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要求实施低碳

引领行动，基于公共机构能源管理平台，构建公共机构碳排

放核算统计分析系统，出台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与管理标准，

推动宁夏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，对自治区公共机构节

能减碳发展提出了符合地区实际的要求。

随着全社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能耗双控

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进程加快，公共机构实施能耗

总量和强度双控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节能目标管理方式也

势必发生改变。探索实施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，

制定出台碳排放定额标准或文件，建立碳排放定额管理体系，

对保障公共机构科学开展各项低碳引领行动，切实完成节能

降碳工作任务，对促进全社会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

具有重大意义。因此，为规范公共机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

法，深挖节能降碳潜力，推动宁夏公共机构绿色转型，宁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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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年 4月 2日正式下达《自

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（2022年）制（修）

订计划的通知》（﹝2022﹞373号），正式提出《公共机构碳

排放核算与管理要求》的制定计划。本标准由自治区机关事

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提出，由银川市公共机构行政服务

中心牵头，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、宁夏大学等单位参与制

定。标准制定周期为一年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原则

（一）标准制定符合标准编写要求

标准的制定按照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

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，确定

标准的组成要素。

（二）科学合理性

标准的制定充分结合我区公共机构碳排放管理特点，总

结国内外公共机构碳排放管理和评价的先进经验，编写内容

符合我区公共机构碳排放管理客观水平。

（三）可操作性原则

标准的制定结合我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节能工作经验

和基础，参考我区各级公共机构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和能源资

源消费计算方法，充分考虑碳排放数据统计基础和利用现状，

构建了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的工作流程，对碳排放核算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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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点给出了缺省值，以提高该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
（四）先进性原则

标准的制定充分参考国家、我区现行与温室气体排放管

理相关的规范性技术文件，广泛听取相关领域专家意见，具

有一定的先进性。

（五）协调性原则

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起草组充分考虑我区碳排放核算和

管理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方意见和建议，并积极与公共机构碳

排放管理相关的国家标准、团体标准及各级规章制度进行统

一协调。

三、标准编制主要依据

(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 77号）

(2)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31号令）

(3)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33号）

(4)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

“十四五”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的通知》（国

管节能〔2021〕195号）

(5)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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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

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管节能〔2021〕440号）

(6)《公共建筑运营单位（企业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

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气候〔2015〕1722号）

(7)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气候〔2011〕

1041 号文件）

(8)《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气候函〔2022〕111号）

(9)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

(10)GB/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

求

(11)GB/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

(12)JGJ 176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

(13)JGJ/T 391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

(14)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

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机管发〔2021〕35号）

(15)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（宁机管发〔2021〕61号）

(16)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（2022）

(17)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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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标准编制过程说明

（1）标准起草阶段

2022年 4月，宁夏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银川市机关事务

服务中心、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、宁夏大学、中国建筑科

学研究院等单位召开线上会议，讨论介绍了《公共机构碳排

放核算与管理要求》、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数据统计及应用指

南》等两项标准，参会代表围绕标准的定位、范围、难点等

进行交流与讨论、并成立了起草组，明确了标准编制重点及

工作计划。

2022年 5月，宁夏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银川市机关事务

服务中心、宁夏大学、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等单位召开线

下会议，讨论介绍了《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与管理要求》、《公

共机构能源资源数据统计及应用指南》等两项标准，起草组

汇报了两项标准的初稿框架，并围绕标准的定位、范围、难

点对标准中重点、难点进行了讨论，明确了标准编制中术语

定义、核算边界及范围、分析核算方法及工作计划。在标准

草案基础上根据讨论结果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。

2022年 6月至 7月，由于疫情影响，佛山环境与能源研

究院与起草组相关成员多次沟通，就标准中的核算方法等内

容进行讨论，完善征求意见稿。

（2）标准征求意见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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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8月至 10月，起草组向业内专家定向征求意见，

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完善，形成送审稿

初稿。

（3）标准审查和报批阶段

2023年 3月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完成标准

审查，并形成报批稿报送主管部门审批。

五、重点内容说明

本标准结构框架主要包括（1）范围、（2）规范性引用

文件、（3）术语和定义、（4）基本规定、（5）核算步骤、（6）

核算方法、（7）管理要求等部分。

本标准适用于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和管理，主要包括以

下内容：

（1）对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边界和流程提出建议

公共机构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应以公共机构法人或视

同法人的独立管理单位为核算边界，核算与报告其在日常行

使职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。根据本标准对公共

机构碳核算的要求，应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应至少包含二氧

化碳、甲烷（化粪池逸散排放）、氢氟碳化物和氢氯氟碳化

合物（制冷剂、灭火剂逸散排放），共 4类温室气体。

公共机构开展碳排放核算工作时，建议以能源资源消耗

统计数据为基础，按明确核算边界——识别排放源——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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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因子——收集活动数据——汇总计算碳排放量的流程

进行核算。

（2）对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方法提出建议

a）核算模型

根据《公共建筑运营单位（企业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和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气候〔2015〕1722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核算指南》），对于公共建筑的运营排放，按照排放

源类型，分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。对于某一公共建筑的运

营过程，CO2排放源主要来自于以下 6个方面：（1）固定燃

烧源的燃烧排放、（2）移动燃烧源的燃烧排放、（3）逸散型

排放源的排放、（4）新种植树木的排放抵消、（5）外购电力

和热力的排放、（6）委托运输产生的排放。

在《核算指南》中，对于公共建筑运营排放，主要是能

源的使用产生的，部分来自于逸散型排放源的排放和新种植

树木的排放抵消，但由于逸散型排放和新种植树木的排放抵

消数量较小，一般情况下不予考虑。

综上，《核算指南》的排放源识别如图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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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近年来统计手段和方法的改进，以及国家对公共

机构倡导有条件的地区 2025年前达峰、全国 2030年前尽早

达峰以及后续碳中和目标的要求，本标准细化了排放源识别

的要求，将逸散排放及碳汇（即“新种植树木的排放抵消”，

为抵消项）纳入碳排放核算中。对于委托第三方承担运输产

生的排放，由于识别统计主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，且排放量

一般而言比较小，为避免重复计算，本标准中与《核算指南》

保持一致，不作考虑。本标准对碳排放总量核算方法给出以

下模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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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公共机构运营阶段碳排放核算模型

b）核算方法

①对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外购电力与外购热力的碳排

放的计算公式，与《核算指南》以及各省市的碳排放管理实

践基本一致。碳排放因子的选取，建议有条件的公共机构使

用实测值，对无法取得实测值的公共机构，本标准在附录 B

中给出了常见化石燃料排放因子的计算参数与缺省值、在附

录 C中给出了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，主要依据是《核

算指南》；电网排放因子根据生态环境部 2022年印发的《关

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

通知》选取调整后的电网排放因子 0.5810 tCO2/MWh。

②对于逸散排放的计算，主要考虑到空调系统制冷剂、

灭火系统以及化粪池等产生的排放。本标准先给出通用的计

算公式，再分别对三类逸散排放的计算参数的获取给出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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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引。空调系统制冷剂、灭火系统的逸散排放活动数据比

较零散，但可获得性较强，本标准给出了排放因子缺省值范

围。

化粪池系统的逸散排放活动数据计算主要参考《省级温

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推荐的生活污水甲烷排放估

算方法，并根据公共机构实际情况进行简化，将甲烷回收量

取值为 0。甲烷修正因子为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

行）》中浅厌氧化粪池和深厌氧化粪池的平均值，甲烷最大

产生能力的数据来源为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

的推荐值。人均生化需氧量值数据来源为《IPCC 2006年国

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亚洲取值。

由于逸散型排放源在单个公共机构运营过程中所产生

的排放数量较小，且与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关联度低，统计方

式比较复杂，建议只对排放量较大的机构要求核算逸散排放

量。目前核算条件是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

源工作规划》2025年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目标值与 2020年

公共机构总数估算全国范围每家公共机构平均排放量。取其

1%的取值划线。满足目前计算条件的机构的该项逸散排放已

经达到 2025年全国公共机构平均碳排放量的 1%，认为其逸

散排放量具有一定的重要性，需要核算和报告。计算过程详

见表 1和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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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与逸散排放相关的几个指标

指标 数值 单位

2025年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目标值 4 亿吨

2020年公共机构总量 158.6 万家

公共机构平均碳排放 252.21 吨/家

其 1%（定为应核算排放量） 2.52 吨/家

表 2 与逸散排放来源相关的几个指标

排放源 温室气体 GWP100 应核算排放量

灭火剂
二氧化碳 1 2.520 吨

FM200（HFC-227ea） 3600 23.333 千克

制冷剂

HFC-32 771 3.268 千克

HFC-125 3740 0.674 千克

HFC-134a 1530 1.647 千克

HFC-143a 5810 0.434 千克

HFC-245fa 962 2.620 千克

HCFC-22 1960 1.286 千克

化粪池 甲烷 27.9

0.301 吨

（相当于 20人使

用产生的排放量）

③对于建筑绿化系统产生的碳汇量，虽然《核算指南》

中由于建筑物周围新种植树木的温室气体抵消的数量较小

一般情况下不予考虑，但是考虑到推进“零碳”公共机构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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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、推动公共机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尽快完成等工作，有必

要将抵消项碳汇量纳入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。本标准建议采

用绿地面积与单位绿地面积的碳汇量对建筑绿化系统每年

碳汇量进行计算。绿化植物的碳汇量受植物种类、植栽方式、

气候条件、土壤条件等因素的影响，建议采用宁夏当地官方

机构发布的数据。针对目前宁夏尚未发布官方的碳汇量测算

数据，本标准在附录 D给出了不同植栽方式绿地碳汇量的缺

省值，数据来源为《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（版本

/2011）》。

④为响应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》

中“建立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、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

度”的工作要求，本标准在给出碳排放总量核算计算公式外，

同时给出了碳排放强度（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、人均碳排

放量）的计算公式。

（3）对公共机构碳排放管理要求的建议

a）公共机构

本标准从人员、计量器具、管理制度、报告的报送、技

术改造方面对公共机构碳排放自我管理提出了建议。其中，

管理制度方面包含 5个维度：碳排放管理部门职责、节能减

碳宣传与培训计划、碳排放计量与统计制度、碳排放核算与

报告制度，以及碳排放目标管理计划，涵盖了公共机构碳排

放管理全过程。报告要求方面，规定了公共机构应每年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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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排放年度报告并报送主管部门，包括 8个方面的内容：主

体信息、边界界定、管理现状、碳排放源及重点排放设备信

息识别、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及主要参数的选取、计算结果、

数据分析以及控制措施，基本覆盖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重点

数据来源及对碳排放总量与强度数据的计算与分析过程。本

标准在附录 E中给出了公共机构碳排放年度报告参考格式。

b）主管部门

本标准同时对公共机构碳排放主管部门的管理思路提

出了建议：一是对公共机构报送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核查，

在建立碳排放数据样本库的基础上，建议对碳排放总量和强

度指标进行跟踪核查，把好公共机构碳排放数据质量关，打

好后续碳排放管理工作的基础；二是选取有代表性、其节能

降碳经验示范引领性强的公共机构持续开展示范创建活动，

激发机构节能降碳积极性，加快形成具有宁夏地方特色的科

学有效的碳排放管理经验并加以推广；三是通过数据分析建

立公共机构碳排放配额机制，制定公共机构碳排放配额；四

是推进节能减碳市场化机制运用，支撑有条件地区的公共机

构参与碳排放交易。其中，第一、二项要求属于现阶段可以

先行实施的要求，第三、四项要求根据国家《“十四五”公

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》《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

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制定，目前属

于探索性要求，实施基础暂不完善，建议在后续工作中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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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实施路径，完善工作方法。

六、实施本标准的意义

完善科学统一、合理适用的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标准，

准确测算公共机构碳排放基数，是推进公共机构为碳达峰、

碳中和工作作出贡献的关键一步。本标准紧密结合我区公共

机构地域特点、用能特点及我区公共机构节能基础，为我区

公共机构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搭建了计算模型，明确了碳排

放核算边界与范围、碳排放量核算方法，是支撑我区公共机

构碳排放核算统计分析系统构建、建立健全碳排放管理制度

体系的基础文件。本标准的制定将对夯实我区公共机构碳排

放管理基础、提升我区公共机构绿色低碳管理能力具有重要

现实意义。

七、标准实施的建议

本标准可尽快颁布实施。

八、分歧意见处理情况

无。

《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与管理要求》标准起草组

二零二三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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